
法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名称：法学综合一 考试科目代码：614

第一部分：法理学

一、考试要求

要求考生理解和掌握法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

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能运用法理学知识进行案例分析，具备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二、考试内容

1、法学导论: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学的研究方法；法理学的概念、研究对象，马克

思主义法理学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进程。

2、法的本体：法的概念、本质和特征；法的渊源、分类和效力；法的要素、法律

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律体系、法律部门及其划分；权利和义务概念、权

利和义务的关系和分类；法律行为释义、法律行为的结构和分类；法律关系的概念

和分类、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法律责任释义、种类、原则，法律责任的认定和

归结，法律责任的承担。

3、法的起源和发展：法的起源，法的历史类型；法律演进；法律继承、法律移植

和法治改革；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发展趋势；法治与全球治理。

4、法的运行:法的制定；法的实施；法律程序；法律推理、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的

概念，形式推理和辩证推理，法律解释的原则和方法。

5、法的价值：法的价值概述；法与人权、法与秩序、法与自由、法与正义、法与

效率。

6、法治与法治中国:法治原理；法治与经济和科技；法治与社会发展；全面依法治

国、建设法治中国。

三、试卷分值和结构

1、考试分值：75 分

2.题型结构

（1）名词解释；（2）简述题；（3）论述题或案例分析或材料分析题

四、参考书目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二部分：国际法

一、考试要求

全面系统地掌握国际公法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以及我国在有关法律领域的

立场与实践，并运用国际公法的基本原理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法问题和合理设计

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或办法。

二、考试内容

要求全面掌握指定教材 18 章的内容，包括：1、导论；2、国际法上的国家；3、

国际法上的个人；4、国家领土；5、国际海洋法；6、国际航空法；7、外层空间法；

8、国际环境法；9、联合国和区域性国际组织；10、外交和领事豁免、国际组织的

豁免；11、国际经济法律制度；12、人权的国际保护；13、条约法；14、国家责任；

15、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16、集体安全保障制度；17、军备控制与裁军；18、武

装冲突法

  其中对于导论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国际法主体问题等；领土、海洋、

航空和外空、环境等空间的法律问题；国际法上的与个人相关的国籍、外国人的法

律地位、引渡与庇护、国际人权等法律问题；联合国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外交和领

事豁免、国际组织豁免；条约法；国家责任；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武装冲突法等

宜重点掌握。

三、试卷分值与结构

1.分值：75 分

2.题型结构

⑴名词解释

⑵简述题

⑶论述题或案例分析

四、参考书目

邵津主编：《国际法》（第 5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